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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人
謂
淸
輝
兄
邇
來
忍
爲
酒
與
婦
人
。都
不
夠
剌
激
。頗 

- 
好
至
秘
密
賭
塲
。聞
一
次
大
有
所
獲
。赢
得
十
萬
金
。即
席
開 

筵
坐
伤
。飛
觴
醉
月
。豪
氣
驚
人
。吾
之
值
探
術
利
害
否
。
」 

淸
輝
仍
一
本
鎭
定
而
答
之
日••
「賭
塲
吾
所
嘗
至
。嬴
銭
亦
有 

一
其
皐
。但
不
至
有r
萬
金
之
多
。以
其
間
賭
客
下
注
之
豪
。則 

一
赢
其
三
后
萬
元
。
本
不
爲
奇
。終
於
失
利
。
此
爲
事
實
。但 

邇
或
吾
已
戒
絕
。亠
木
曾
再
往
。故+
一
漢
仁
兄
之
偵
探
術
。祗
得 

其
一
半
。未
曾
十
足
也
。
」古
樂
二
人
。都
欲
向
淸
輝
諷
剌
。 

幸
而
淸
輝
應
付
得
體
。不
致
落
其
顏
面
。忽
然
•<
賓
隊
中
。上 

出
一
人
。至
淸
輝
前
。淸
輝
視
之
。其
人
非
他
。呂
錦
姬
也
。 

科
錦
姬
人
雖
潑
擁
。然
尙
念
故
誼
。自
以.如
此
花
費
淸
輝
命
錢 

不
少
。今
彼
雖
失
運
。亦
不
應
過
於
凉
薄
。乃
懲
勲
握
手
而
問 

一
曰
：
「聞
人
之 w
。龍
經
理
近
來
之
環
環.
大
不
如
前C

手
頭
拮

据
"
是
以
罕
或
面
於
繁
華
之
塲
。人
情
紙
薄
。世
態
秋
雲 
亡

怪
經
理
之
如
此
。然
龍
經
理
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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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現
昔
日
待
我
慷
慨
。吾
至
今
尙
未
有
以
爲
報
。
思
之
良
覺
歉 

然
。龍
離
理
環
境
非
传
。心
情
定
必
煩
惱
。何
不
至
吾
之
家
。 

吾
営
製
南
洋
食
品
。以
良
釀
爲
佐
。與
龍
經
理
解
悶
而
消
愁
也 

。-
錦
姬
之
言
。自
是
出
於
一
番
好
意
。在
芸
芸
衆
竇
。皆
以 

奇
異
目
光
而
視
淸
輝
之
時
。獨
有
此
錦
姬
。向
淸
輝
殷
殷
垂
問 

。不
能
謂
非
出
乎
意
外
。顧
啓
口
即
直
言
淸
輝
環
境
不
佳
。随 

寓
於
憐
之
意C
是
亦
大
損
淸
輝
之
尊
嚴
。面
鼓
尷
尬
色
。不
知 

所
以
爲
對C

趙
-
山
責
之
日••
「呂
小
姐
安
知
龍
經
理
之
環
境 

不
比
從
前
。以
吾
所
知
。龍
經
理
之
環
境
。
一
若
從
前
。並
無 

更
變
。呂
小
姐
不
知
從
何
處
聽
來
新
聞
。亦
令
人
詫
異
矣
。
」 

淸
輝
笑
曰
：
「人
生
運
會
不
常
，盛
極
則
衰
。理
所
宜
然
。今 

日
之
龍
淸
輝
。非
復
過
去
之
龍
淸
輝
。事
實
昭
然
。

二
五
人
不
龍
豪
氣
銷
暦
盡
不
與
他
人
爭
鬥 

一
山
兄
亦
何
必
爲
吾
掩
飾C

吾
龍
淸
輝
今
茲
殖
唐
衰
落
。 

而H
小
姐
乖
問
殷
殷
。
正
令
吾
感
之
小
暇
。製
小
南
洋
食
譜
。 

與
我
杯
酒
言
歡
。正
其
所
求

110不
得
。
一
冇
暇
畤C

定
當̂

門 

而
相
見
耳
。
」
衆
實
以
淸
輝
於
己
之
失
敗
。直
承
不
諱
。其
如 
一

厚
者
頓
表
同
情
。其
存
心
揶
揄
之
古
漢
仁 

不
知
如
何
說
話 
亦
問
心
其
有
悦
矣
。生 

••
「吾
與
淸
輝
兄
爲
至
友
。素
知
其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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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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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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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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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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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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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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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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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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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不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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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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擢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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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撕
裂
。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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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侵:1
釁
度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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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不
能
將
原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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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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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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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。將
增
設
新
船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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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來
往
遠
東
航
線
。由
雲
埠
開
往
遠
東 

船
期
如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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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六0
年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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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一
一
一
日
埃
巴
利
亞
號
輪

四
月
一*
謙
爲
利
亞
號
輪

五
月
十
工
一
日
朝
山
號
輪

六
月
十i

日
奧
蘭
西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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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港
開
來 
月
廿
三
日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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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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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月
十
二
日
朝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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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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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木
店
的
畦
靴
式
樣

總
經
理 

周
育
生

極
多
。而
几
適
令
老
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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窄 

足
度
。舖
在
喜
士
定
東
街
三 

三
號
門
牌

Vm
nco

口ver.  8.  C

 

多

唯

周

方

簡

.
司
理
黄
國
建
 

1̂<?1116<??279̂
/&»5£1

衛
生
開
胃

KTV-

rr>«»/)>>)>-?2ceiLLClc e

H
M

、
0t:「

吿
應
立
刻
被
省
釋
。這
是
英
國
法
律
上
的
第
三
個
道
德
基
礎
。寧
可
九
十
九
個
有
罪
的
人 

漏
網
。不
容
一
個
無
辜
者
受
寃
枉
。就
是
這
個
道
理
。亦
是
民
主
與
極
權

II:曾
之
一
大
分 

別
。凡

人
必
要
經
過
公
允
的
審
判
及
充
足
證
據
才
成
爲
有
罪
。這
是
辯
護
的
律
師
的
天
職 

。其
所
起
的
作
用
是
乐
障
人
權
及
維
護
目
由
民
主
之
社
會
制
度
。

彼
稱
。逮
收
到
來
自
金
星
之
無
線
電
訊 

號
。則
說
明
真
表
面
温
度
爲
華
氏
五
百
八
十 

五
度
。此
熱
力
對
任
何
生
物
之
存
在
均
爲
太 

熱"
對
任
何
水
份
亦
爲
太
熱
而
必
蒸
發
。 

來
自
木
星
之
無
線
電
謝
號
。亦
表
示
該 

星
體
有
輻
射
能
。其
危
險
性
。比
環
繞
地
球 

外
圍
之
「雲
阿
倫
輻
界
線
帶
」多
一
百
倍
。 

此
爲
全
國
無
線
宙
天
文
台
之
戴
拉
克
博 

士
。對
手
一
國
高
深
科
學
會
演
講
時
所
透
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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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
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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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氣
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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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
路
雷
法
賢
新
翁 

議
客
紀
盛

舍
路
我3
本
埠
聚
昌
麴
廠
總
理
。遡
源 

堂
主
席
雷
法
賢
君
。秉
承
慈
命
。爲
其
長
男 

建
德
。與
香
港
僑
商
唐
文
鏞
先
生
之
第
六
妹

攸
天
意
爲
雷
君
祝
賀
然
。雷
君
交
遊
素
廣
。 

名
聞
遐
邇
。其
夫
人
伍
愛
蓮
女
士
。曾
執
敎 

鞭
於
公
益
埠
如
栢
學
校"
置
身
敎
育
界
。爲 

國
育
才
。桃
李
遍
華
南
。是
以
親
朋
蒞
止
。 

車
水
爲
龍
。非
常
踴
躍
。議
會
司
儀
員
。光 

漢
君
。先
請
新
翁
夫
婦
及
一
對
新
人
起
立
。 

與
大
衆
相
見
。全
塲
拍
以
熱
烈
掌
聲
。隨
請 

方
日
永
牧
師
祈
禱
。繼 M
方
照
良
君
。致
歓 

迎
詞
。演
講
者
。計
有
陸 

80領
事
潤
成
。中 

華
會
館
王
席
陣
玉
鈿
。遡
源
堂
兀
老
甫
家
江 

。校
董
長
李
永
存
君
等
。語
皆
吉
祥
。詞
多 

易
勉
。殿
由
雷
維
亞
君
答
謝
。詞
意
飘
愚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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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
洲
冰
封
六
日 

死
一
百
五
十
人 

倫
敦
渦
介
蔻
。英
國
昨
日
在
冰
結
之
中 

此
届
十
三
年
來
最
壞
之 
一 次 
。冰
封
歐
陸
。 

仍
未
稍
減
。

歐
陸
任
零
度
天
氣
者
。今
已
第
六
口" 

死
者
一
百
五
十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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玲
仙
女
士e
於
昨
月
在
港
舉
灯
結
婚
典
禮
。 

一
對
新
人
。曾
受
大
學
敎
育
。男
車
西
學
。 

女
乃
中
文
。璧
合
珠
聯
。均
能
體
應
時
代
需 

娶
。親
友
冷
此
佳
訊
。紛
紛
廊
門
致
賀
。大 

看
雅
詠
河
洲
之
頌C

雷
君
特
於
元
月
十
七
日 

。假
座a

陵
酒
家
。設
筵
答
訊
親
友
，時
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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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事
由
新
翁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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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
一.雙
新
人
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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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期
新
人
。発
叡
可
掬
0-7喜
爲
拠
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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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爲
之
霽
朗
。加
以
明
媚
皎
麗
。儀
態
高
方
之 

愛
女
。頌
平
。淑
貞
兩
女
士
。週
旋
於
席
間 

招
待
彬
的
有
聲 .0
爲
實
个
所
郡
道Q

主
人
以 

喜
慶
不
忘
慈
善
。惠
皆
僑
民
學
校
經
費
五
十 

元
遡
源
堂£
十
元
。華
犬
浸
信
曾
五
十
元
。 

樂
藝
社
三
十
元
。義
舉
可
風
云
。

落一
仲
泥
了
罪
的
人
跑
入
律
師
事
務
所
。向
律
師
承
認
自
己
犯
了
罪
。要
求
律
収
代

1r:幽
疑
護
。蜂
原
者
應
否
替
他
辯
護
？
如
果
替
他
辯
護
。該
律
瞰
之
行
爲
是
否
合
乎
道
德

11?
我
的
然
案
是
。在
合
法
之
範
圍
內
替
犯
人
辯
護
不
只.是
律
耀
持
，
矣
職

;.0、而
且. 

是
合
乎
道
德
。保
障
人
權
之
舉
動
。要
明
白
其
中
道
理
。則
先
要
認
識
刈
國-
律
上
之
道. 

露
基
礎
。而
加
拿
大
法
律
是
以
英
國
法
律
原
則
爲
依
歸
，。

在
英
國
法
律
上
。凡/
皆
當
作
淸
白
。直
至
被
證
明
才
爲
有
罪
。這
是
英
國
法
律
上 

之
第 
一 個
道
德
基
礎
。受
人
起
訴
時
。無
須
急
於
替
自
己
辯
護
。因
爲
主
控
方
面
還
要
提 

出
育
證
據
之
控
詞
。否
則
控
案
首
彼
撤
消
。責
任
是
在
主
控
方
面
。建
立
一
個
初
步
的
案 

情
。然
後
由
被
吿
針
對
案
靖
皆
自
己
辯
護
。問
題
是
在
甚
麽
情
形
下
一
個
人
才
可
以
公
平 

地
被
人
證
明
有
罪
。

英
國
法
律
上
的
第
二
個
道
德
基
礎
是
：
要
在
公
開
法
庭
上
受
公
允
之
審
判
件
。罪
名 

才
可
成
立
。甚
麽
是
公
允
的
審
判
？
主
控
官
是
律
師
出
身
。深
明
律
例•
，如
果
被
告
沒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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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樂
天
歡
識
伍
善
予 

舍
路
訊0
本
埠
洞
天
酒
家 $
人
伍
胥
山 

公
所
主
席
樂
天
君
。以
加
屬
雲
高
華
埠
僑
笥 

伍
善
干
君
。駕
臨
本
埠
観
光
。伍
君
爲
盡
塩 

生
之
誼
。特
於
九
十
八
日
。設
筵
招
待
。幷 

柬
邀
烈
洲
。昨
舜.。光
漢C

尙
昂
等
作
陪
。 

席
間
暢
談
。甚
爲
融
舒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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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星
表
面
熟
度 

高
建
五
百
餘
度 

.
芝
加
哥
合
衆
電
。
一
科
學
家
昨
稱
。太 

空
旅
行
者
如
降
落
金
星
。則
將
發
現
彼
巳
跳 

入 
一 紅
鎌
中C

律
師
代
爲
辯
護
。審
判
則
欠 S-
尤
。雖
然
知
道
被
告
犯
罪
。辯一

師
之
職
責
。要
使

到
罪
名
不
能
在
證
據
不
充
足
之
情
形
下
成
立
。辯
護
的
律
師
所
以
要
集
中
攻
擊
到
方
之
法 

律
上
及
證
據
上 
一 漏
洞
。這
是
與
串
同
被
吿
或
其
他
證
人
揑
造
證
據
。欺
騙
法
庭 
是
道 

然
畲
的
。如
果
律
師
拒
絕
辯
護
犯
人
或
嫌
欺
犯
。則
絕
無
可
能
有
公
允
之
審
判
。但
我 

們
不
可
忘
記
凡
人.
，作
淸
日
。直
至
被
證
明
才
爲
有
罪
。

證
據
要
到
甚
麽
程
度
才
算
充
足
？
在
刑
事
來
說
。主
控
官
要
證
明
被
告
有
罪
。使
到 

法
官
或
陪
簧
的
腦
海
屮
並
不
存
有
絲
毫
合
理
的
壊
疑
。
一 旦
有
一 
點
合
理
的
懷
疑
。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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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肆玖伍】


